
教育訓練 Q&A  

～上網學習網站請參閱～  

臺北市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網
https://college.doli.taipei.gov.tw////online/
index.aspx 

教育部學校安全衛生資訊網 

https://www.safelab.edu.tw/FuncSystem/
FuncClass_view.aspx?

~若需任何協助或支援 請洽分機4221-4223 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敬啟~ 

Q：何謂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? 

A：係『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』所明定，雇主(或工作場所負責人)對勞工應施以 

       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、訓練，勞工對於雇主所給予之安 

       全衛生教育、訓練，有接受之義務。  

Q：校內哪些人需要接受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? 

A：是以本校除校長外，按月領有薪資之教職員(含約用人員及專、兼任助理)、技 

    工、工友、駐衛警、臨時工、勞僱型工讀生等均屬之。 

Q：教育訓練該由誰辦理? 

A：1.工作場所負責人(如學校單位主管、系所主任、計畫主持人或教職員等)於聘 

          僱兼任助理或工讀生時，可於執行工作前自行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，參訓 

          記錄由各單位自行備查。  

       2.本校環安衛中心定期辦理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，若未曾參訓者可擇期參訓， 

          參訓記錄由本中心備存。 

Q：教育訓練時數之規定? 

A：教育訓練時數，不得少於3小時(網路教學課程時數至多2小時，學習網站如下 

  所示)。另1小時教育訓練課程可參考下表自行排定課程。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Q：應保存教育訓練資料? 

A：教育訓練名冊、簽到紀錄、課程講義等訓練資料應保存三年(範例連結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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